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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福喜、李银兰、刘明亮、史改枝、赵吉书、张
梅花：

本院受理执行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
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吴福喜、李银兰、刘
明亮、史改枝、赵吉书、张梅花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3432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执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扣
划被执行人吴福喜、李银兰、刘明亮、史改
枝 、赵 吉 书 、张 梅 花 的 银 行 存 款 人 民 币
47902.35 元及其相关利息；扣留、提取其可
供执行的收益或查封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
产）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
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
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
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11月3日

刘巧枝、李永生、李俊：
本院受理执行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

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刘巧枝、李永生、李
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
达本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3434 号执行通知
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执
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扣划被执行人刘巧枝、李永
生、李俊的银行存款人民币100992元及其相
关利息；扣留、提取其可供执行的收益或查
封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）。自公告发出
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
后次日起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
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
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11月3日

郝建军、班爱清、马存贵、马枝莲、胡波、班牡
丹：

本院受理执行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
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郝建军、班爱清、马
存贵、马枝莲、胡波、班牡丹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3529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执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扣
划被执行人郝建军、班爱清、马存贵、马枝
莲 、胡 波 、班 牡 丹 的 银 行 存 款 人 民 币
11060.93 元及其相关利息；扣留、提取其可
供执行的收益或查封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
产）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
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
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
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11月3日

曹瑜、赵阿朴、卢永清、胡利霞、梁永河、翟丽
霞：

本院受理执行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
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曹瑜、赵阿朴、卢永
清、胡利霞、梁永河、翟丽霞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3530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传票、执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扣划被
执行人曹瑜、赵阿朴、卢永清、胡利霞、梁永
河、翟丽霞的银行存款人民币83987.42 元及
其相关利息；扣留、提取其可供执行的收益
或查封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）。自公告
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
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
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
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11月3日

鲁银龙、陈凤侠、鲁金龙、杨美红、鲁平、张艳
霞：

本院受理执行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
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鲁银龙、陈凤侠、鲁
金龙、杨美红、鲁平、张艳霞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3552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执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扣
划被执行人鲁银龙、陈凤侠、鲁金龙、杨美
红 、鲁 平 、张 艳 霞 的 银 行 存 款 人 民 币
71053.94 元及其相关利息；扣留、提取其可
供执行的收益或查封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
产）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
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
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

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
2023年11月3日
尚业宏、胡伟凤、尚海军、林永霞、贾义成、尚
丽英：

本院受理执行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
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尚业宏、胡伟凤、尚
海军、林永霞、贾义成、尚丽英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3555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传票、执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扣划被
执行人尚业宏、胡伟凤、尚海军、林永霞、贾
义成、尚丽英的银行存款人民币41512.56 元
及其相关利息；扣留、提取其可供执行的收
益或查封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）。自公
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
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
文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
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11月3日

曹斌、郭彩平、李文海、王秀芳、史跃成、聂晓
燕：

本院受理执行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
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曹斌、郭彩平、李文
海、王秀芳、史跃成、聂晓燕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3559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执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扣
划被执行人曹斌、郭彩平、李文海、王秀芳、
史跃成、聂晓燕的银行存款人民币 51618.77
元及其相关利息；扣留、提取其可供执行的
收益或查封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）。自
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
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
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11月3日

曹斌、郭彩平、李文海、王秀芳、史跃成、聂晓
燕：

本院受理执行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
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曹斌、郭彩平、李文
海、王秀芳、史跃成、聂晓燕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3560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执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扣
划被执行人曹斌、郭彩平、李文海、王秀芳、
史跃成、聂晓燕的银行存款人民币 53892.55
元及其相关利息；扣留、提取其可供执行的
收益或查封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）。自
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
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
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11月3日

王永收、董美花、鲁文兵、周粉团、郝志明、樊
瑞霞：

本院受理执行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
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王永收、董美花、鲁
文兵、周粉团、郝志明、樊瑞霞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3562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传票、执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扣划被
执行人王永收、董美花、鲁文兵、周粉团、郝
志明、樊瑞霞的银行存款人民币51870.98 元
及其相关利息；扣留、提取其可供执行的收
益或查封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）。自公
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
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
文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
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11月3日

张智、王翠平、段俊堂、高秀英、张爱军、顾玲
娟：

本院受理执行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
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张智、王翠平、段俊
堂、高秀英、张爱军、顾玲娟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3563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执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扣
划被执行人张智、王翠平、段俊堂、高秀英、
张爱军、顾玲娟的银行存款人民币 66121.17

元及其相关利息；扣留、提取其可供执行的
收益或查封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）。自
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
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
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11月3日

梁钢铁、梁小青、刘志江、乔先苹、刘建飞、董
渭、梁海波：

本院受理执行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
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梁钢铁、梁小
青、刘志江、乔先苹、刘建飞、董渭、梁海波
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
达本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3567 号执行通知
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
执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扣划被执行人梁钢铁、
梁小青、刘志江、乔先苹、刘建飞、董渭、梁
海波的银行存款人民币 96211.92 元及其相
关利息；扣留、提取其可供执行的收益或
查封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）。自公告
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
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
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11月3日

周志强、胡二闺女、刘二虎、李艳、刘彩亮、刘
秀枝：

本院受理执行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
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周志强、胡二闺女、
刘二虎、李艳、刘彩亮、刘秀枝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3568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执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扣
划被执行人周志强、胡二闺女、刘二虎、李
艳 、刘 彩 亮 、刘 秀 枝 的 银 行 存 款 人 民 币
110328.53 元及其相关利息；扣留、提取其可
供执行的收益或查封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
产）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
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
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
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11月3日

石存兰、李义、赵秀桃、武新年、吴彩霞、杨小
军：

本院受理执行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
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石存兰、李义、赵秀
桃、武新年、吴彩霞、杨小军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3569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执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扣
划被执行人石存兰、李义、赵秀桃、武新年、
吴彩霞、杨小军的银行存款人民币 64870.59
元及其相关利息；扣留、提取其可供执行的
收益或查封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）。自
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
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
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11月3日

刘自成、杨金花、张涛、范小毛、王召栓、李二
凤：

本院受理执行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
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刘自成、杨金花、张
涛、范小毛、王召栓、李二凤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3570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执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扣
划被执行人刘自成、杨金花、张涛、范小毛、
王召栓、李二凤的银行存款人民币 95652.31
元及其相关利息；扣留、提取其可供执行的
收益或查封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）。自
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
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
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11月3日

王春芳、刘改梅、王翠梨、许学飞、郭和平、刘
兰锁：

本院受理执行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
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王春芳、刘改梅、王

翠梨、许学飞、郭和平、刘兰锁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3571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执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扣
划被执行人王春芳、刘改梅、王翠梨、许学
飞 、郭 和 平 、刘 兰 锁 的 银 行 存 款 人 民 币
117605.05 元及其相关利息；扣留、提取其可
供执行的收益或查封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
产）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
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，自动履
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
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11月3日

刘二虎、李艳、周志强、刘彩亮、刘秀枝、胡二
闺女：

本院受理执行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
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刘二虎、李艳、周志
强、刘彩亮、刘秀枝、胡二闺女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3572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执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扣
划被执行人刘二虎、李艳、周志强、刘彩亮、
刘 秀 枝 、胡 二 闺 女 的 银 行 存 款 人 民 币
84473.83 元及其相关利息；扣留、提取其可
供执行的收益或查封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
产）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
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，自动履
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
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11月3日

李义、赵秀桃、杨小军、石存兰、武新年、吴彩
霞：

本院受理执行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
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李义、赵秀桃、杨小
军、石存兰、武新年、吴彩霞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3573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执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扣
划被执行人李义、赵秀桃、杨小军、石存兰、
武新年、吴彩霞的银行存款人民币 42616.83
元及其相关利息；扣留、提取其可供执行的
收益或查封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）。自
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
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
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11月3日

张继勇、牛玲梅、焦永生、陈桂霞、李永强、王
俊丽：

本院受理执行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
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张继勇、牛玲梅、焦
永生、陈桂霞、李永强、王俊丽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3574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执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扣
划被执行人张继勇、牛玲梅、焦永生、陈桂
霞 、李 永 强 、王 俊 丽 的 银 行 存 款 人 民 币
19967.66 元及其相关利息；扣留、提取其可
供执行的收益或查封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
产）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
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，自动履
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
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11月3日

苏纪宁：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电信集团

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被执行人内
蒙古思异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
一案中，申请执行人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
呼和浩特市分公司向本院申请追加第三人
苏纪宁为本案被执行人。经本院审查，已审
查终结。本院作出（2023）内 0102 执异 490
号执行裁定书，裁定：追加第三人苏纪宁为
本 案 被 执 行 人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3）内 0102 执异 490 号执行裁定书。限
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
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公
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
院申请复议。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2023年11月3日

法 院 公 告


